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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子報發行要點
97.5.14.

校長與行政單位主管第35次業務會報審議
為落實校園資訊網路化，並透過無紙化之電子刊物發行，以建立訊息傳播之管道，特訂定

本要點。
本校電子報發行單位為行政一級單位與學術系（所）、院為限。申請發報單位需填妥申請
表，經校長同意後，始得出刊。

電子報發行、訂閱與取消訂閱。
電子報應以定期發報之方式出刊，如：週報、雙週報、月報、季報等。
電子報首次出刊由發報系統主動寄送全校教職員工生，並提供同意訂閱選項。如未回覆訂

閱者，爾後將不主動寄送該電子報。此外，電子報每次出刊將主動增加「停止訂閱」
選項，以方便訂閱者停止訂閱。

發報單位可自行收集並匯入訂閱者電子郵件帳號。
任何人皆可透過本校電子報訂閱網頁訂閱或停止訂閱本校發行之電子報。
各單位不定期之活動訊息，應由公關室統一彙整至「師大週報」，於每週定期發報。
各單位如有重要緊急訊息需向全校教職員工生發送，應先經秘書室審核，確認是否緊急，
再交由公關室代為發送。

發報單位需對其所發行刊物之內容負責，若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依「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與管理要點」處理。

本要點經行政主管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 5/10 舊版電子報系統停用

http://venus.cc.ntnu.edu.tw:8080/ePap
er/Admin/Login.jsp

2. 5/11 新版電子報系統啟用

http://ap.itc.ntnu.edu.tw/ePaper



各單位 公關室 一般user

申請電子報
發行

建立電子報管理
者帳號

向所有學校教職
員生發出該電子
報訂閱通知

收到訂閱通知
後，由使用者自
行決定是否訂閱

該電子報

自行匯入
訂閱者名

單

系統向所匯入的
訂閱者名單發出
該電子報訂閱通

知

收到訂閱通知
後，由使用者自
行決定是否訂閱

該電子報

電子報網站

訂閱

註冊



師大新版校務行政系統首頁師大新版校務行政系統首頁

師大新版電子報網站師大新版電子報網站

RSS 閱讀器，如Google ReaderRSS 閱讀器，如Google Reader

電子郵件信箱
(Outlook,WebMail)
電子郵件信箱
(Outlook,WebMail)



新舊版電子報主要差異
舊版電子報系統 新版電子報系統

訂閱者無法至電子報網站瀏覽其他電子
報

訂閱者可至電子報網站瀏覽其他電子報

電子報管理者無法直接線上編輯電子報 電子報管理者可直接線上編輯電子報

電子報管理者可以自行決定發報的時間 一開始確定發報周期後,由系統自動計
算出其可發報的12個時間，再由管理者
決定於哪個時間點發報

學校教職員生無法至電子報網站主動訂
閱

學校教職員生及校外人士可至電子報網
站主動訂閱

無提供RSS訂閱 提供RSS訂閱

無提供訂閱通知 新電子報發行時，提供訂閱通知



師大電子報首頁



瀏覽電子報各期內容

提供校外人事線上註
冊及訂閱電子報



校外人士註冊流程



訂閱/取消訂閱電子報



電子報管理



修改電子報基本資料



目前已出刊的列表



上傳電子報內容



批次匯入訂閱者名單



單筆匯入訂閱者名單



電子報發行通知信件


